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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 要) 5联合国宪章 6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侵犯主权和使用武力 , 但将

一国 -.威胁国际或地区和平与安全 0 规定为例外 , 同时又高度重视对人

权的尊重和保护 "冷战结束以来 , 西方国家在鼓吹 /人权高于主权 0 论

调的同时 , 推动安理会将一些国家内部侵犯人权的行为解释为 /对国际

或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0 , 进而在它们的领土上设立了禁飞区 "作为

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的新模式 , 设立禁飞区已经在伊拉克 ! 波黑和利比亚

进行了三次实践 , 显示其正在演变成一种国际规范 , 但它的适用条件非

常严格 , 因而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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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1年4月和 1992 年 8 日 , 美英法三国挟海湾战争的余威 , 根据它们对

联合国安理会第688 号决议的理解 , 擅 自在伊拉克设立了保护库尔德人的 /安

全区 0 和保护什叶派穆斯林的 /禁飞区 0 这一做法开创了一种新的人道主

义干涉先例 , 那就是当一国发生严重内乱时 , 国际社会为保护弱势冲突方 ,

可以在其领土上设立禁飞区: 这一先例在国际社会对波黑战争和利比亚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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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预中被沿用 ,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 , 发展成为得到联合国授权的

人道主义干涉模式 , 而且很可能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继续得到实践 "本文将

对禁飞区的国际法依据和三次实践进行分析 , 进而考察其在国际关系中可能

发挥的作用和局限性 "

一 !设立禁飞区的国际法依据

现代国际法以国家主权及其平等原则为基石 , 并为此禁止在国际关系中

使用武力 "被誉为 /国际法之父 0 的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 (H ug o G rot ius )

认为 国家主权是 国际法存在 的前提 , 它指的是 国家的最高统治权 , 即主

权者行为不受别人意志或法律支配的权力 " 7.]法国哲学家让 #博丹 (Jean

B odin ) 第一个明确使用主权概念并赋予其近代意义 , 于 1576 年将其定义为

/国家支配其公众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 0"[2] 欧洲三十年战争前

后 , 主权学说开始 由政治理想转化为国际实践 "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

际秩序中 , 国家主权原则都被确认为国际法体系的支柱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

规定了七项原则 , 其中有三项关于国家主权及其平等 "为了确保国家主权不

可侵犯 , 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 :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

胁或武力 , 或以与联合国宗 旨不符之任何其他 办法 , 分割任何会员国或国家

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0

限制主权的主张与主权原则的确立一样久远 , 以 /人权 0 和 /人道主义 0

为由进行的国际干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早在中世纪末期 , 现代民族国家尚

在褪概之中时 , 但丁 (D an te Al igh ie ) 就提出要建立由统一君主统治的 /世界

帝国 0 , 实现和平与正义的统治以及人的充分发展 "[a] 康德 (Im m an ue l K an t)

于 18 世纪末提出了 /世界公民 0 的设想 , 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 /世界公民

的权利 0, 他们组成世界性的联合体并有某些普遍地调整他们彼此交往的法

[l] 王哲: 5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 6,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 88年版 , 第 134 页 "

[2] 参见 7美 85百科全书 6(国际版 )第25 卷 , 19 78年版 , 第347 页 "转引自王逸舟 :

5当代国际政治背景下的国家主权问题 6, 载 5欧洲 6 19 93 年第6期 , 第7 页 "

[3] 7意 2但丁 #阿利盖里著 ! 朱虹译 : 5论世界帝国 6, 商务印书馆 , 19 97 年版 , 第

l一 2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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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叫在世界公民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 , 以保护人权为目的的武装干涉

时有发生 " 1860年6月 , 以法国为首的欧洲 国家组建了一支 1.2万人的多国部

队 , 对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黎巴嫩教派冲突进行了为期 6个月的干涉 , [5] 开创了

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集体人道主义干涉的先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打着人

道主义旗号的武装干涉越来越多 "联合国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制裁虽未辅

以武装干涉 , 但安理会第 134 号决议宣布南非国内情势延续不已 /可能危及

国际和平与安全 0 , [0] 为后来通过设立禁飞区的决议打开了一扇法律天窗 "

冷战结束使人道主义干涉迎来了新时代 "冷战时期的人道主义干涉都没

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 , 不具有合法性 "正因如此 , 它们都 由主要利害 国实

施 , 目的主要是保护他国领土上的本国侨民 "冷战结束以来 , 人道主义干涉

大幅增加 , 如 1991 年后干涉伊拉克 ! 1992 年干涉索马里 ! 1994 年干涉海地 !

1992一 199 9年干涉前南斯拉夫 "与冷战时期相比 , 冷战后的人道主义干涉表

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是干涉数量迅速增加 , 而且大都得到了安理会授权 ; 二

是干涉因参加国的增多而变成了集体行为 , 甚至 由北约和欧盟等国际组织负

责实施; 三是干涉的 目的不再局限于保护本国侨 民 , 而是主要为了保护他国

国民的人权和安全 "最重要的变化是 , 出现了由联合国授权在内乱国领土上

设立禁飞区的新现象 "由于禁飞区在国际关系中一再得到实践 , 很少有哪个

国家旗帜鲜明地否定其合法性 , 甚至有不少弱小国家也对其采取了支持态度 ,

表明禁飞区作为一种人道主义干涉模式 , 正在向国际规范的方向演化 "

禁飞区挑战了不干涉 内政的现有规范 "从国际法角度看 , 主权国家作为

国际关系行为体 , 必须同时具备四个要素 : 确定 的领土 ! 稳定的居民 ! 有效

的政府统治和广泛的国际承认 " [7] 这表明主权是政府对其领土和居民的排他

性管辖权 , 管辖 的有效性以人民的内部认同和国际社会的外部承认为前提 "

主权的构成要素还表明它有三个对立面 , 在国内是人权和民族 自决权 , 在国

外是霸权或超国家权威 "对主权的挑战就来自这三个方面: 一是国内民众为

[4] 7德 8康德著 ! 沈叔平译 : 5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 权利的科学 6, 商务印书馆 ,

2002年版 , 第 189一 190 页

=5] Ellery C .Stow ell, In reo enrion in In ternationalL aw , w 巨shington, D .C .:John B ry ne &

C o., 19 2 1 , P . 63 .

[6] 联合 国安理会第 134 ( 1960 )号决议 ,httP :相aceess一dds一n丫un .o呵doc瓜E So LU T IO N/

G E N /N R O/15 7 /5 1/IM G /N R o l57 5 1.P d 户O P e nE lem ent.

17 1 参见王铁崖主编: 5国际法 6, 法律出版社 , 1995 年版 , 第65 一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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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争取人权而否定政府的权威 , 甚至出现反政府组织 ; 二是国内少数族群援

引民族 自决权否定中央政府对其进行统治的合法性 , 从而出现民族分裂势力 ;

三是外国政府或国际社会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平等权利 , 通常是以独裁 (针

对全体人民 ) 或民族压迫 (针对少数族群 ) 为由否定其政府的合法性 "[8l 为

了对国家主权构成制约 , 这三方面的挑战需要采取一个共同的途径 , 即全部

或部分地剥夺一国政府对其人民或领土的管辖权 , 设立禁飞区正在成为实现

这一 目标的有效和便利方式 "

设立禁飞区必然会遭到当事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 遏制当事方动武就成了

设立禁飞区的前提条件 "从伊拉克 !波黑和利比亚的实践来看 , 设立禁飞区

的目的是保护弱势冲突方免于被剿灭 , 这实际上是对冲突国主权的侵犯 "政

府作为国家主权权益的实际享有者 , 必然会激烈抗拒禁飞区的设立 , 甚至不

惜为此动用武力 "[9] 为了遏制和挫败强势冲突方的武装力量进人禁飞区 , 必

须由第三方部署拥有绝对优势的空中打击力量 "根据字面意思 , 禁飞区内禁

止的只是航空器而非地面部队 , 冲突各方的航空器都应 当禁止飞行 "但三次

实践都表明 , 执行者不仅禁止强势方的飞行器和地面部队进人禁飞区 , 还对

禁飞区外的军事乃至非军事 目标进行了打击 "

既然设立禁飞区包含动用武力 , 就必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 "5联合

国宪章 6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侵犯他国主权和使用武力 , 但宪章第一章第二条

第七款和第七章规定了两种例外: 一是第 51 条规定的单独或集体 自卫权 , 二

是第39 条规定的安理会有权采取措施 /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 0 "如果

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被认为威胁或破坏了世界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 安理会
就有权通过决议要求当事国政府改善其国内人权状况 , 并采取武力以外的办

法实施该决议 ;如果安理会认为或者已经证明非武力手段效果不佳 , 可以 /采

取必要之空海陆军事行动 , 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 0 "在此情况下 ,

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当事国采取军事行动 , 从道义上讲是为了消除 /人道

=8] 对主权的挑战包括 限制和否定两种形式 "对主权的限制也来 自国内和 国外两个

方面 , 从 国内看是民主 ! 法制和人权制度的发展 , 从国外看是 国际条约的义务 ! 国际合

作的需要 ! 国际法 ! 国际制度 ! 国际规 范 ( 包括人权 ) 和国际相互依存等"

[91 波黑禁飞区与伊拉克和利比亚禁飞区的遏制对象有所不同 "伊拉克和利比亚禁

飞区是针对其中央政府 , 设立的目的是防止反对派被政府剿灭; 掌握波黑政权的穆斯林

在战场上处于弱势 , 波黑禁飞区针对的是反政府的塞族军队, 设立的目的是保护处于塞

族包围中穆斯林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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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灾难 0 , 从法理上讲是行使国际社会的 /集体 自卫权 0 "西方国家设立禁

飞区正是利用了 5联合国宪章 6的这一灰色地带:

为了通过联合国授权获得合法性 , 禁飞区的设立必须在安理会履行严格

的程序 "国内情势原本是不涉及他国的 , 但又对国际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

成 了威胁 , 那就只能是人道主义灾难: 要么是冲突方大规模地侵犯人权引起

了广泛关注 , 要么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派别混战带来大量国际难民 "这种情势

是否形成需要由安理会进行认定 "即使安理会认定形成了这种情势 , 也不能

直接动用武力 , 而应先以决议的形式敦促该国政府 自行解决 "如果该政府不

采取措施或措施不力 , 安理会应再次通过决议 , 以武力以外的其他手段迫使

该政府采取有效措施 "如果事实证明或安理会认定非武力手段不足以解决问

题 , 安理会将通过授权会员国 /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0 的决议 "决议一旦通过 ,

设立禁飞区的法律程序即告完成 , 因为 /一切必要手段 0当然包含使用武力 "

二 !迄今为止的三次禁飞区实践

由于法理 ! 外交和武力方面的限制 , 在一国领土上设立禁飞区是非常困

难的 "冷战时期虽然出现了一些人道主义干涉事件 , 但 因不能同时得到安

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认可 , 无法得到安理会的授权而没有采取禁飞区的形

式 "冷战后虽然出现了安理会一致采取行动的局面 , 但因为其他方面条件的

限制 , 以禁 飞区形式进行的人道主义干涉也只有三次 这三次实践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 , 使我们可以考察禁飞区的效力与局限性 "

(一 ) 海清战争与伊拉克禁飞区

伊拉克是一个多民族 国家 , 主体 民族阿拉伯 人约 占全 国人 口的 73 % ,

最大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约 占21 % , 库尔德人争取 民族 自治和独立的斗争

从来没有停息过 "伊拉克也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 全国95 % 的人 口信奉伊斯

竺教 , 其 中什叶派 占54 .5 % , 逊尼派 占40 .5 % "逊尼派长期垄断中央政权 ,

使 占人 口半数 以上的什叶派处 于受压制地位 "伊拉克还是中东地区的一个

大国 , 既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 又扼守重要的战略位置 , 向来是大国争夺的

目标 "

199 0年海湾战争削弱了萨达姆政权 , 也激化了长期被压抑的国内矛盾 "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利用安理会678 号决议的授权 , 于 1991 年 2月将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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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出了科威特 "在此期间 , 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乘机控制了伊北部和南

部的大片地区 "海湾战争结束后 , 萨达姆调集军队平息了库尔德人和什叶派

的反政府活动 , 造成约 150 万伊拉克人逃亡到土耳其和伊朗 "

萨达姆对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的镇压为美英法在伊设立禁飞区提供

了口实 "在美 ! 英 !法等国的推动下 , 安理会于 1991 年4月5 日通过了第688

号决议 , 谴责伊当局对平民特别是库尔德人的镇压 , 认为它 /导致大量难民

流向并越过国际疆界 , 从而威胁该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 0, 要求伊当局允

许国际救援机构把救济物资直接送到那些需要援助的人手中" =./2随后 , 美英

法三国以该决议为依据 , 在伊北部北纬36 度线以北建立了一个保护库尔德人

的 /安全区 0 "l川库尔德人得到安全区的武装保护后 , 伊拉克当局转向南方

清剿什叶派穆斯林 "美英等国又以保护什叶派穆斯林为由, 于 1992年 8月在

伊南部北纬32 度线以南地区建立了禁飞区 , 禁止伊拉克的军用和民用飞机进

人这一地区 "

安理会688 号决议及 以此为依据在伊拉克建立安全区和禁飞区 , 在国际

干涉历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首先 , 688 号决议扩大了对 /威胁 国际和平

与安全 0 情势的解释 : 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可以被解释为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 安理会可以授权使用武力阻止这种侵犯的发生和延

续 "其次 , 安全区和禁飞区是根据安理会决议设立的 , 并且事后确实有联合

国的介人 , 它开创了由联合国出面公然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先例 "最后 , 美

英法在伊拉克设立禁飞区是 /挟天子以令诸侯 -., 借联合国之名为其干涉他

国内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事实上 , 伊拉克禁飞区并未得到联合国的直接和

明确授权 , 而是美英法根据它们 自己对 688 号决议的解释做出的 "

[10 8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第588 ( 199 1 ) 号 决 议 , httP :// daeeess一dds一ny卫n.org/doe/

R E S O L U T IO N /G E N /N R O/5 9 5/8 2/IM G /N R 0 59 5 82 P d尸O P en E lem en t.

[l l] 美英在伊拉克最早建立的保护反对派的区域是 /安全区 0"安全区并非什么新

生事物 , 1937年 11 月中旬, 巧名住在南京的西方人按照法国神父饶家驹 (jac Pu ino t de

be sa ng e, 5.J.) 在上海南市区设立难民区收容难民的先例 , 成立了名为 /南京安全区国际

委员会 0 的国际救济机构 , 并在南京市中心的官厅街设立了保护难民的安全区 "但是 ,

库 尔德人安全区与随后建立的保护什叶派穆斯林的 /禁飞区0 一样 , 因为由外国政府 以

武力建立在他国领土上而具有全新的国际法意义 "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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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南斯拉夫内战与波黑禁飞区

20世纪90 年代初 , 在前南斯拉夫走向解体的过程中 , 波黑独立引发了战

后欧洲最大规模 的局部战争 "由于波黑三大民族在统独问题上政见相左 , I.2]

三方军队的混战演变成民族仇杀 , 酿成 了战后欧洲最大规模 的人道主义灾

难 "穆斯林的人 口和参战人数最多 , 但战斗力远远不及塞族甚至克族 "到

199 3 年底 , 塞族和克族分别控制 了全国约 70 % 和20% 的领土 , 穆斯林控

制 的领土只有约 10 % "西方大国和联合国虽然多方斡旋 , 但均因支持穆斯

林打压塞尔维亚人而失败 "

199 1年9月25 日, 安理会713 号决议宣布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事 /构成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0 , 对南斯拉夫实施了全面武器禁运 " [0] 1992 年 2月

21 日, 743号决议决定 向南斯拉夫派遣联合国保护部 队 "[l4] 当年 5月30 日,

75 7号决议决定在波黑建立安全区 , 同时对南联盟和波黑塞族实行全面经济

制裁 "102同年 10 月9 日 , 78 1号决议宣布在波黑全境建立 /禁飞区 0 "l./]1993

年 3 月31 日 , 816 号决议授权会员 国或国际组织 /在波黑领空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执行禁飞令 0 " 1-7]同年 5月 6 日 , 824 号决议将处于塞族包 围中的6

个穆斯林城市及其周围地区设为安全区;[ .-]6 月4 日, 836 号决议授权联合

国保护部队使用武力保护安全区 , 并允许北约使用空中力量向保护部队提供

[l 2] 在波 黑人 口中, 穆 斯林 ! 塞 尔维亚人和克 罗地亚人分 别 占43 .7 % ! 31 .4% 和

17. 3% "穆斯林要求波黑独立并成为 中央集权国家; 塞族要求波黑留在南斯拉夫联邦 中 ,

否则塞族聚区居就与塞 尔维亚合并; 克族与穆斯林一样主张波黑独立 , 但与塞族一起抵

制穆斯林建立中央集权 国家的企图 , 甚至还要求克族聚居 区与克罗地亚合并 "

[13]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第713 ( 199 1 ) 号 决 议 , httP ://daccess一dds一ny #un #o飞/doc/

R E S O L U T IO N /G E N /N R O /59 6 /0 7 /IM G /N R 0 5 96 0 7 .P d f? O P en E lem en t.

口4]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第743 ( 1992 ) 号 决 议 , h即 ://daccess一dds一ny #un #o笔/doc/

R E S O L U T IO N /G E N /N R O /0 10 /2 5 /IM G 闪 R 0 0 10 2 5 .P d f? O P en E lem en t.

[15] 联 合 国安理会 第770 ( 1992 ) 号决议 , httP ://daeeess一dds一ny #un #org/doc/U N D o C /

G E N /N 9 2 /37 9/6 5 八M G /N 92 3 7 96 5 .P d 尸O P enE le m en t.

[一6] 联 合 国安理会 第78 1 ( 1992 ) 号决议 , httP ://daeeess一dds一ny #un #o喇 doc/U N D O C /

G E N /N 9 2/4 9 1/6 3 /IM G /N 92 4 9 16 3 .P d f? O P en E le m en t.

[17] 联 合 国安理 会 第8 16 ( 1993 ) 号决议 , httP ://daeeess一dds一ny #un #o叼 doc用N D o C /

G E N /N 9 3 /18 7/16 /IM G 闪 93 18 7 16 .P d 户O P en E le m en t.

[18] 联 合 国安理会 第824 ( 1993 ) 号决议 , httP ://dac cess一dds一ny #un -o喇doc用N D o C /

G E N /N 9 3 /26 2/0 6 /IM G /N 9 32 6 20 6 .P d f? O P en E le 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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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 0]

安理会决议为西方国家打击塞族提供了法律依据 , 美国和北约则代

替联合国处理波黑事务 "8 16 号决议通过后 , 北约立即派军队到波黑执行

禁飞令 "1994年2月28 日, 联合国部队首次同塞族武装交火 , 击落了4架塞

族轻型攻击机 "4月 10 日, 联合国部队对塞族地面部队进行了第一次空中打

击 "当年8月 , 北约用半个月的空中打击摧毁了塞族军队的战斗力 , 穆斯林

和克族乘机占领了应划归他们的地区 , 使塞族不得不接受了美国苛刻的停火

方案 "11 月21 日 , 美国总统克林顿主持签署了实现波黑全面和平的 5代顿协

议 6, 并规定国际社会向波黑派遣高级代表团和多国部队 " 12 月 巧 日, 安理

会通过 103 1号决议 , 授权北约组织一支为期约一年的多国部队进驻波黑 , 并

可采取 /一切必要手段 0 执行和平协议 , 同时决定撤出驻波黑的联合 国维和

部队 "120]

与美英法在伊拉克设立 的禁飞区相 比 , 联合国对前南和波黑内战的介

入 又前进 了一大步 "首先 , 波黑禁飞 区和安全区得到 了联合国的明确授

权 , 其合法性分别来 自安理会 781 号和824 号决议 "其次 , 北约成为安理

会决议的实际执行者 , 使 5联合国宪章 6第八章关于 /区域办法 0 的规定

得到了实践 "第三 , 北约经常绕过安理会并过度使用武力 , 事实上是以联

合 国之名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 "最后 , 联合国设立禁飞区的同时还成立了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 起诉并逮捕了南联盟和波黑塞族的主要军

政领导人 , 这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还是第一次 "

( 三 ) 北非局势动荡与利比亚禁飞区

1969年 , 卡扎菲发动政变 , 此后连续执政 42 年之久 "在他执政期间 ,

利 比亚与西方 的关系长期处于对抗状态 " 1999 年到 2003 年间 , 卡扎菲在

洛克 比空难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 , 并放弃了执行多年的核计划 , 改善了

同西方 国家的关系 "但 国际制裁刚刚解除 , 利国内局势又风云突变 "20 11

年 2月 巧 日 , 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发生骚乱 , 并迅速向首都的黎波里等地蔓

延 "各地反政府势力迅速在班加西集结 , 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纷纷倒戈 , 使

[19] 联合 国安理会 第836 ( 1993 ) 号 决议 , httP :// -iaeeess一dds一ny.un刃唱/doc/U N n o e /

G E N 闪 9 3/3 3 0/20 /IM G /N 9 33 30 2 0 .Pd 价 O P enE lem ent.

[20]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第 103 1 ( 1995 ) 号 决 议 , htt.P 洲w w w .un.o笔/ehinese/ab outu 川

P ri n o rg s/se/sre s/9 5/sl0 3 1.h 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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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政权陷人四面楚歌的境地 "

与此同时 , 卡扎菲对反政府武装 的镇压引起 了国际社会的公愤 "阿拉

伯 国家联盟和非洲联盟均谴责利 当局的暴行 , 阿盟还暂停 了利参加阿盟及

其所有附属机构会议的资格 "美国 ! 欧盟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相继宣布了对

利当局和高官的严厉制裁措施 "联合国更是迅速而高调地介人了利内部事务 :

20 11 年2 月25 日, 人权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利局势; 3月 1 日 , 联大中止

了利 比亚的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 ; 2 月 26 日 , 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利比亚

问题的 1970 号决议 , 谴责 /严重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动 0, 并决

定对卡扎菲及其家庭主要成员进行制裁 "12 .]一些国家还否定了卡扎菲当局的

合法性 , 美国总统奥巴马明确表示 , 卡扎菲必须下台并离开利 比亚; 法国政

府率先 /承认全国委员会为利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 0 ; 阿拉伯国家卡塔尔和

非洲国家冈比亚也分别于3月28 日和4 月22 日承认了利反对派 "

当卡扎 菲军队的反攻取得成效 时 , 在利设立禁飞 区的问题迅速 提上

了议事 日程 "面对政府军 的强大攻势 , 反对派呼吁国际社会在利设立禁飞

区 "西方国家予以积极响应 , 并加紧向利海域集结军队 "3月 12 日, 阿盟外

长在开罗召开紧急会议 , 要求安理会在利比亚上空划定禁飞区以阻止对平民

的轰炸 "安理会于3月 17 日通过了英法美等国提出的 1973号决议 , 决定在利

比亚领空禁止除人道主义救援外的一切飞行 , 同时授权会员国 /以本国名义

或通过区域组织或安排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0执行禁飞令 "[22 ]3 月 18 日 ,

利 比亚政府宣布立即停火并遵守禁飞令 , 还表示愿意与反对派进行对话 "但

一些 国家决意将卡扎 菲赶下 台 , 3月 20 日, 法 国和美国开始对利 比亚实施

空中打击 , 丹麦 !英 国 ! 加拿大 ! 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相继派空军参战 "北

约于4月4 日接管了在利军事行动 , 正式成为利比亚战争的参战方 "

联合国在利设立禁飞区沿用了波黑模式 , 但北约和有关国家执行禁飞令

时走得更远 "首先 , 利比亚禁飞区的设立采取 了短平快模式 " 1970 号决议直

接对卡扎菲当局进行谴责和制裁 , 20 多天后就通过了设立禁飞区并授权动武

的 1973号决议 "其次 , 西方国家以执行禁飞令之名行政权更迭之实 "安理会

设立禁飞区 旨在阻止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 但西方国家推动设立禁飞

[2 1]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第 1970

P rin o rg s/se/sre s/2 0 11/sl9 7 0 .htm .

[22]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第 1973

P ri n o rg s/se/sre s/2 0 11/sl9 7 3 .htm .

(20 11 ) 号 决 议 , httP ://www .un.o喇ehinese/aboutu 可

20 11 ) 号 决 议 , httP 刃w w w .un.o喇ehinese/aboutu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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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意在将卡扎菲赶下台 , 在利政府遵守了禁飞令的情况下仍然对其实施空中

打击 "第三 , 西方的军事行动远远超出了执行禁飞令的范围 "利军方一再宣

布停火 , 但反对派拒绝与政府谈判 "西方国家也拒绝通过和谈解决利比亚问

题 , 持续对的黎波里和政府军地面部队 ! 防空设施和民用机场进行空袭 , 还

开展针对卡扎菲的 /斩首行动 0 "最后 , 卡扎菲以罕见的速度被宣布为战犯 "

5月 16 日, 正当联合国利比亚问题特使在利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斡旋时 , 国际

刑事法院对包括卡扎菲在内的8名利政府高官发出了逮捕令 "

三 !禁飞区的效力与设立条件

从上述三次禁飞区实践看 , 都是西方国家借安理会决议实现 自己的战略

目标 , 都存在超越联合国授权和过度使用武力的问题 "但这些禁飞区的设立

都直接或间接得到了安理会的授权 , 在国际法上的 /合法性 0是毋庸置疑的 "

更为重要的是 , 在这三次实践过程中 , 作为人道主义干涉的禁飞区得到了越

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 并呈现向国际规范演化的趋势 "正因如此 , 西方大国推

动设立禁飞区和执行禁飞令时 , 其他国家很难明确反对 , 当事国则处于被动

挨打境地 "美英在伊拉克设立禁飞区保护了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 , 造就

了伊三大族群分享中央政权的局面; 美国和北约通过在波黑设立禁飞区削弱

了波黑塞族 , 制造了穆斯林主导波黑政权的现实 ; 北约和有关国家通过在利

比亚设立禁飞区颠覆了卡扎菲政权 , 使原本不堪一击的反政府武装掌握了全

国政权 "

不过 , 三次实践还表现出另外一些特点 , 显示出禁飞的适用条件是有严

格限制的 "

首先 , 设立禁飞区必须 由联合 国安理会授权 "设立禁飞区侵犯了一个 国

家对其领土的管辖权 , 同时意味着有关国家或 国际组织可以对其使用武力 ,

这都违背了国际法的主权和不使用武力原则 "但是 , 5联合国宪章 6并不承认

国家主权的绝对性 , 也没有完全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 , 而是规定了一

些例外情况 "为了防止这些例外规定被滥用 , 宪章将这两种权利统一收归安

理会行使 "具体地说 , 除了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 在国际关系中

使用武力是严格禁止的; 即使有关国家行使单独或集体 自卫权 , 也 /应立向

安全理事会报告 0 , 并且不得影响安理会根据宪章 /随时采取其所认为必要

行动之权责 0 "因此 , 设立禁飞区必须得到安理会的明确授权 , 否则就是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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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裸的武装侵略 "

其次 , 禁飞区设立后必须由大国或国际组织强制执行 "安理会授权仅仅

是赋予 了合法性 , 设立禁飞区的关键是能否压制住当事方的武装力量 "事实

上 , 正如安理会通过决议必须 由大国推动一样 , 设立禁飞区也必须由相关大

国以优势兵力强制执行 "伊拉克和波黑禁飞区都曾受到侵犯甚至被攻 占 , 依

靠美英或北约的军事打击才得以保全 "与此相反 , 联合国虽然为克罗地亚的

塞族人设立了安全区 , 并且由联合国保护部队负责执行 , 但当克罗地亚军队

199 5年8月进攻安全区时 , 近在咫尺的联合国保护部队却袖手旁观 , 致使塞

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迅速被消灭 "同为联合国设立的安全区 , 在波黑和克

罗地亚的结局相反 , 缘于北约军队提供的保护有质的不同 "

第三 , 禁飞区只能在弱小国家的领土上设立 "设立禁 飞区的前两个条件

表明 , 被设立禁飞区的国家都处于这样一种境地 : 国家主权受到外来的武力

侵犯 , 却没有能力来捍卫 自己的主权 "这样的国家必须是弱小国家 , 即无有

效报复手段 的国家; 而实施禁飞令的必须是大 国 , 是有超强打击能力的国

家 "只有这样 , 才能保证禁飞令的执行者拥有绝对军事优势 , 可以威慑和打

击当事方对禁飞区的任何侵犯 "与美英法和北约相比 , 伊拉克 ! 波黑塞族和

利 比亚的军事实力不可相提并论 , 所以设立禁飞区没有任何障碍 "当俄罗斯

对车臣反政府武装进行清剿时 , 西方 国家从未产生过在车臣设立禁飞区的念

头 , 因为这样的决议在安理会通不过 , 即使通过也无法执行 "

第四 , 禁飞区只能在弱小国家发生内乱时设立 "5联合国宪章 6规定的可

以动武的例外 , 指的是一个国家因为侵略等原因威胁了国际或地区和平与安

全 "禁飞区既然是在弱小国家内部设立的 , 就排除了其侵略他国的情形 "因

此 , 要在一个弱小国家领土上设立禁飞区 , 必须 由安理会宣布它虽然没有侵

略他国 , 但某种国内情形威胁了国际或地区和平与安全 "这种情形只能是对

象 国发生了长期或严重动乱 ,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酿成了人道主义灾难 "一旦

出现这种情形 , 安理会可以将侵犯人权解释为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 , 或者

将动乱引起的难民潮解释为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 从而可以决定在该国领

土上设立禁飞区以保护弱势冲突方C

第五 , 当事国必须有令某些大国难以拒绝的资源 "弱小国家发生内乱只

是在其领土上设立禁飞区的必要条件 , 至于有关大国是否会推动设立禁飞区 ,

要看该国是否拥有某些吸引它们关注的资源 "截止 目前 , 禁飞区的设立都是

西方大国推动的 "事实证明 , 西方国家虽然在积极倡导和推动人道主义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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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有当其在当事国具有重大战略利益时才会强力介人 "这种利益要么是关

键资源 (伊拉克 ! 利比亚 ), 要么是政权的象征意义 (南斯拉夫 )"否则 , 即

使真的酿成了人道主义灾难 (卢旺达和布隆迪 ), 大国也不会进行干涉 "在

某些条件下大国即使进行了干涉 , 一旦遇到困难就会退缩 (索马里 )"

最后 , 内乱的强势方受到某些大国的普遍敌视 "从安理会决议的文本看 ,

设立禁飞区旨在保护内乱中的弱势方免于被剿灭 , 但有关大国之所以推动设

立禁飞区 , 真实原因与其说是对弱势方的同情 , 莫如说是对强势方的敌视 "

因为大国介人小国内部冲突是为了获取战略利益 , 这就需要在弱小国家扶植

对其友好的政府 "如果弱小国家政府与大国保持友好关系 , 大国即使不赞同

其在国内进行统治的政策 , 也不会而且没必要支持反对派颠覆活动 "西方国

家敌视萨达姆政权 , 所以在伊拉克设立禁飞区保护库尔德人; 但当近在咫尺

的土耳其军队镇压库尔德人时 , 西方国家耽于同土政府的友好关系而无动于

衷 "西方国家因为敌视波黑塞族而强制执行波黑禁飞令 , 但却坐视克罗地亚

政府攻占塞族安全区而袖手旁观 "

四 !结 论

主权与人权是相伴而生 !相背而行的两种价值观 , 也是现代国际法的两

大理念 "5联合国宪章 6作为国际法的核心 , 以国家为核心并以主权原则为基

础 , 从而将人权纳人了主权的管辖下 "但宪章并不承认主权的绝对性 , 它对

人权和人道主义也给予了充分关注 , 通过了一系列保护人权的宣言和决议 ,

并于2006年成立 了人权理事会 "西方 国家正是:利用 了宪章的灰色地带 , 大

肆鼓吹 /人权高于主权 0 论调 , 并通过在弱小国家领土上设立禁飞区付诸

实践 "

从伊拉克 ! 波黑到利 比亚 , 三次禁 飞区实践表现 出以下 四个发展趋

势 :( l) 从擅 自设立到安理会授权 "伊拉克禁飞区是美英法打着安理会决

议的旗号 自行设立 的 , 但波黑和利 比亚禁 飞区均得到了安理会的 明确授

权 "(2 ) 从漫长过程到简易程序 "安理会在波黑设立禁飞区时采取了非常

谨慎的态度 , 通过25 项决议 !历时 13 个月才做出决定 "但在利比亚问题上只

通过了两个决议 , 历时不到一个月 "(3 ) 由备受争议到取得共识 "伊拉克禁

飞区的合法性因未得到安理会授权而备受争议 "波黑和利比亚禁飞区的争论

焦点不在于禁飞区本身是否合法 , 而是武力的使用是否必要 !过度和超越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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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禁飞区看人道主义干涉的效力与局限性

权 "(4 ) 由强制设立到获得邀请 "利 比亚禁飞区是在阿盟的邀请下设立的 ,

有些阿拉伯国家还参加了对利比亚的空袭 "

以上趋势表明 , 在某些情况下设立禁飞区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 并

作为一种人道主义干涉模式向国际规范演化 "可以预见 , 在一些无有效报复

手段的国家发生严重内乱时 , 国际社会可能会在有关大国的推动和安理会的

授权下 , 越来越多地以设立禁飞区的形式进行人道主义干涉 , 禁飞区的设立

则会越来越便捷和迅速 "然而 , 无论从法理还是实践上看 , 因设立禁飞区侵

犯了当事国家的主权 , 在国际关系中的适用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 其所能发挥

的作用也将是有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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